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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供

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63 号，以下简称“《关

注函》”），具体内容可于深交所网站（网址：www.szse.cn）“监管信息公开”栏目

查阅。根据《关注函》要求，公司就相关事宜进行核查，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请结合你公司对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的持股比例、在董事会派驻董事人数

及占比、公司决策机制等情况，分别说明华宇仓储有限责任公司、海南仕善嘉合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和海航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的关联关系。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㈠相关公司情况 

1.公司对华宇仓储的持股比例、派驻董事、决策机制等情况 

华宇仓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宇仓储”）为供销大集的参股公司。截止

本回复函出具日，华宇仓储股权结构及董事会席位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亿元） 
股  东 持股比例 

派驻董事情况 

人数（位） 占 比 

华宇仓储 30 
供销大集 40.00% 1 33.33% 

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 60.00% 2 66.67% 

根据华宇仓储公司章程规定，华宇仓储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

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决议均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华宇仓储设

董事会，成员 3人，董事会决议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所有事项需全体董事一致表决

通过，无法表决通过的由股东会决议。作为供销大集的参股公司，华宇仓储股东会、

董事会的决策权范围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设置。 

2.公司对仕善嘉合的持股比例、派驻董事、决策机制等情况 



海南仕善嘉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仕善嘉合”）为供销大集之子公司

海南供销大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截止本回复函出具日，仕善嘉合股权结

构及董事会席位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亿元） 
股  东 持股比例 

派驻董事情况 

人数（位） 占比 

仕善嘉合 30 

海南供销大集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45.00% 2 66.67% 

西安云茂商业发展

有限公司 
55.00% 1 33.33% 

根据仕善嘉合公司章程规定，仕善嘉合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

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决议需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仕善嘉合设董

事会，成员 3人，董事按一人一票行使表决权，每项决议均需全体董事通过。作为供

销大集之子公司的参股公司，仕善嘉合股东会、董事会的决策权范围按照《公司法》

的规定进行设置。 

㈡关联关系说明 

供销大集的控股股东为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

金会。海航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现代物流”）的控股股东为海航

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海航现代物流、供销大集的实

际控制人均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企业。 

华宇仓储为供销大集直接参股公司，供销大集持股 40%，华宇仓储控股股东海航

云商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60%。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海航现代物流，实

际控制人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华宇仓储与海航现代物流、供销大集、供销大集

控股股东均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企业。 

仕善嘉合为供销大集间接参股公司，供销大集控股子公司海南供销大集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持股 45%，仕善嘉合控股股东西安云茂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55%。仕善嘉

合及西安云茂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吴坤森。吴坤森与海航现代物流、

供销大集、供销大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㈢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经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核查，出具了核查意见，详见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为：  

1.供销大集回复中关于公司在华宇仓储中的持股比例、华宇仓储的董事派驻和决

http://www.cninfo.com.cn/


策机制与该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等相关文件记载一致； 

2.供销大集回复中关于公司在仕善嘉合中的持股比例，仕善嘉合的董事派驻和决

策机制与该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等相关文件记载一致； 

3.供销大集回复中关于华宇仓储、仕善嘉合和海航现代物流与供销大集、供销大

集之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表述正确。 

二、请详细披露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逐项列明各

参股公司涉及的资金占用往来累计发生金额、期末余额、原业务开展计划、预付安

排、资金占用形成时间、占用原因和性质、日最高占用额，上述事项是否构成向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资金。如是，请说明预计解决该违规占用资金

的期限和解决方式。 

回复： 

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为供销大集的参股公司。供销大集按权益法在长期股权投资

科目核算对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的投资。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通过结合自身优势及相

关方资源，制定公司经营计划，组织经营、开拓市场，实现经营目标，为股东投资创

造价值。 

㈠参股公司资金往来原因和性质 

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因开展相关贸易业务，于 2019年 12月签订贸易合同，根据

合同支付货款共计 24.14亿元。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原计划为抢占春节市场，快速切

入市场份额，故采用预订款方式锁定优质货源、获取价格优势，与 6家供应商签订贸

易合同总金额 38.90亿元，并支付货款 24.14 亿元。经了解，因贸易业务需要，其中

4个供应商委托其上级管理单位海航现代物流收款共计 18.00亿元；海航现代物流作

为供应商之一收款 3.64 亿元；上海辛辰商贸有限公司（与供销大集属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制）作为供应商之一收款 2.50亿元。 

自 2020年 1月 27日起，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不可抗力影响，春节假期予以延

期，各地企业均暂停复工。直至 2020年 3月底全国各地企业分行业陆续复工、复产，

但各地物流受封城影响，物资仍难以正常运达。在此期间，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积极

联系沟通各合作商，但受疫情影响，物流限制及消费市场不景气，导致大部分贸易业

务未能按原计划开展。同时，根据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上游供应商及下游采购商对

其全年经营计划相应进行调整，故华宇仓储和仕善嘉合年初计划推进的相关贸易业务

也受到影响。经了解，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多次与供应商进行沟通，考虑到疫情为不



可抗力影响，按照协议约定并经协商： 

⑴针对已开始供货的业务，加快贸易业务进度，助力复工复产，持续扩大合作； 

⑵针对尚需备货的业务，督促供应商按调整后的计划加快推进； 

⑶针对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车辆、美妆业务，经协商后已确定暂不再继续推进，

将终止合同，由供应商向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退回相应货款及其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综上所述，上述事项是在履行相关贸易业务合同中，因受新冠疫情的客观因素影

响，导致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的大部分贸易业务推进缓慢。但随着近期疫情缓解，经

营计划逐步落实，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正在调整经营思路，完成既定经营目标。上述

货款的支付实质上为参股公司的经营行为，具有商业背景和交易实质，对价公允，预

付货款比例合理，未构成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资金。 

㈡参股公司支付贸易业务货款的具体情况 

1.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原贸易业务开展计划 

华宇仓储主营仓储服务业务，同时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和供应链能力开展车辆、金

属、粮食等商品的贸易和销售活动。华宇仓储原计划开展的金属、农产品、车辆贸易

业务合同总金额 14.16 亿元，根据合同约定已支付货款 10.64亿元。 

仕善嘉合主营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

大宗贸易业务等。仕善嘉合原计划开展的金属、酒类、美妆业务合同总金额 24.74

亿元，根据合同约定已支付货款 13.50亿元。 

上述农产品、美妆、酒类、车辆均为消费品，大宗消费品的贸易规则皆为销售时

由采购方支付高比例的货款甚至全额货款，方可备货及发货。而金属作为高价值的生

产原材料，也需要支付高比例的货款来锁定库存；且在每年春节紧张备货期间更是需

要现金锁定货物。因此，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根据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合计 24.14亿元，

上游供应商根据双方商定的年度业务计划安排物流发货，是符合商业惯例的。  

2.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贸易业务货款支付情况 

因开展相关贸易业务，根据合同约定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支付的货款具体情况如

下： 

付款单位 时  间 发生额（亿元） 

华宇仓储 
2019.12.27 9.64  

2019.12.30 1.00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累计发生额 10.64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期末余额 10.64 

 



 

付款单位 时  间 发生额（亿元） 

仕善嘉合 

2019.12.24 2.50  

2019.12.25 4.50  

2019.12.26 6.50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累计发生额 13.50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期末余额 13.50 

3.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贸易业务开展情况 

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结合自身优势及相关方资源，落实已制定的经营计划，截止

2020年 5月 15日相关贸易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2020年 1月、3 月，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已与 4家下游采购商签订农产品、酒类、

金属业务的销售合同，涉及销售金额 8亿元。但受到新冠疫情客观影响，各地物流受

封城限制，物资难以正常配送。在此期间，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积极联系沟通、克服

疫情持续影响的困难，销售商品、协调物流，逐步落实经营计划，已完成与 2家下游

采购商 2800万元的销售业务。 

4.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贸易业务的调整计划 

当前，我国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各行各业已陆续复工复产。经了解，针

对已支付货款的贸易业务，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的经营团队对业务后续计划进行调整,

具体如下： 

⑴结合国内外疫情恢复情况，华宇仓储、仕善嘉合已与供应商协商，按照调整后

的年度业务计划继续加快推进金属、农产品、酒类贸易业务。仕善嘉合将借助国际原

油市场价格大跌的机会新增化工产品贸易。正在备货的贸易业务结合物流、产业复工

等综合情况，业务合同推进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名称 
业务类别 原贸易业务 

调整后 

贸易业务 

调整后贸易业务计划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华宇

仓储 

金  属 55,200 55,200 0 5,520 19,320 30,360 

农产品 50,000 50,000 400 4,600 17,500 27,500 

车  辆 36,400 终止 因疫情影响，合同终止 

仕善

嘉合 

金  属 202,400 202,400 0 20,240 70,840 111,320 

化工产品 

（新增） 
/ 30,000 / 3,000 10,500 16,500 

酒  类 20,000 20,000 2,400 2,000 5,600 10,000 

美  妆 25,000 终止 因疫情影响，合同终止 

合 计 389,000    357,600 2,800 35,360 123,760 195,680 



备注：以上贸易业务计划是供应商与华宇仓储、仕善嘉合经协商后一致同意的发

货计划，该计划将作为供应商备货并按期供应货源的依据。后续华宇仓储、仕善嘉合

将根据供应商交付货物的进度，在实际交付货物签收时对应抵扣前期已支付的货款合

计 18.00亿元（不含已终止的合同金额 6.14 亿元）。根据上述调整后的贸易业务及发

货计划，预计在 2020 年第四季度中旬已支付的货款将完全抵扣，届时华宇仓储、仕

善嘉合须按照合同支付剩余货款。 

⑵华宇仓储原计划开展的车辆业务，因受国外疫情影响，物流无法正常发货且国

内消费市场不景气，将终止合同，正在协商供应商于 2020年 6月 30日前向华宇仓储

退回相应货款 3.64 亿元及其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仕善嘉合原计划开展的美妆业务，

因受国外疫情影响，物流无法正常发货，将终止合同，正在协商供应商于 2020 年 6

月 30日前向仕善嘉合退回相应货款 2.5亿元及其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后续，华宇仓储仍将以仓储物流为基础，充分发挥华宇仓储及其控股的海航冷链

优势资源，在原产地采购、跨境运输、仓储加工等环节基础上发展上下游业务；仕善

嘉合也将抢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机遇，开展农、渔货物等批发贸易业务。 

三、请自查并说明上述资金占用事项是否属于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

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如是，请你公

司董事会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3 条和第 13.3.4 条的规

定发表意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属供销大集参股公司，不属于供销大集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经自查，上述货款的支付实质上为参股公司的经营行为，具有商业背景和交易

实质，对价公允，预付货款比例合理，未构成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资金，不属于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条规定的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四、请自查除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你公

司资金、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回复： 

经自查，供销大集不存在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

人提供资金或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五、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认为无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六日 


